[bookmark: _Hlk65508772][bookmark: _GoBack]屏東縣111年推動國民小學及幼兒環境教育「大家作伙愛屏東」計畫
家鄉環境教育故事繪本創作與徵選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環保署「111年環境教育繪本徵選及推廣計畫」辦理。
2、 目的
(一)透過環境教育繪本的創作與運作模式，深化理解家鄉美好的人事物。
(二)提升學校閱讀與寫作教學的創作能力及文學欣賞的素養。
(三)運用文學創作，活化家鄉的故事，並藉由整理、紀錄、創作在地生活經驗與環境的體悟與互動，提升環境教育素養與生活創意。
(四)搜尋家鄉自然與環境的素材，運用在地故事的創作力，創造出具有特色的家鄉環境教育題材，並能活化環境教育的教學活動。
3、 辦理單位：
(一)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
(二)承辦單位：屏東縣餉潭國民小學
4、 報名資格：屏東縣國民小學及幼兒園師生，報名時需檢附教師服務證明（含共同創作者）。
5、 參加方式：本縣初選比賽參賽組別分為國小或幼兒園學生，以同校為單位(不可跨校)辦理送件，參賽之學校需依下列程序辦理：
(1) 參加資格：
1. 國小組為110學年度第2學期就讀國小五、六年級學生。
2. 幼兒園組為就讀同幼兒園學生。
(二)由各校教師指導學生組成繪本創作小組（每創作小組之學生至多4位、指導教師至多2位，可跨年級組成），以「環境教育」為範疇選定主題進行繪本創作。各組參選繪本運用對象之教育階段以創作者本身之教育階段為限，全縣各校均可參加，並以編輯完成的作品送件。
1.獲得本縣初評優秀作品，將擇優印刷出版並薦送至全國參展。
2.請於111年9月06日（星期二）前，將參賽作品送至本計畫承辦單位（925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村龍潭路149號—屏東縣餉潭國民小學 校長室收  封面正面應註明『參加屏東縣111年推動國民小學及幼兒環境教育「大家作伙愛屏東」-家鄉環境教育故事繪本創作與徵選』），送達時間(110/9/06 16:00前送達)如逾期恕不受理。
3.送件作品於09月08日-09月19日間進行評選並公告成績。
4.教師專業協力實施內容
(1)依需要參加屏東縣家鄉故事創作課程教師研習。
(2)辦理時間：111年5月～111年11月期程表如下:
	辦理項目
	場次
	日期
	地點
	備註

	繪本文本寫作工作坊說明會
	第一次
	111年05月04日(三)
14:00-16:00
	餉潭國小
視聽教室
	1.14:00-15:00繪本出版相
      關事務說明。
2.15:00-16:00文化踏查實踐課程。 

	繪本圖文編輯輔導工作坊
	第二次
	111年05月25日(三)
13:30-16:30
	餉潭國小視聽教室
	圖文繪本圖像創作說明
圖文編輯講座(文字專長及美術專長講師)

	繪本圖文編輯輔導工作坊
	第三次
	111年07月02日(六)
09:00-16:00
	餉潭國小視聽教室
	1.圖文編輯講座(文字專長及美術專長講師)
2.以師生工作坊形式辦理


(3)參加對象：有意願參與本計畫及屏東縣家鄉故事創作團隊之各校師生。
(4)活動地點：屏東縣餉潭國小視聽教室及參與學校。
(5)報名方式：現職教師請至本縣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。
4.講座及諮詢輔導講師
(1)兒童文學專家：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盧彥芬執行長 
(2)兒童家鄉故事繪本指導：餉潭國小林秀英校長
5.獲選第一名團隊師生擇優1隊需參與111年環境教育繪本嘉年華會。
(1)111年環境教育繪本嘉年華會籌備會議訂於10月7日(五) 於餉潭國小進行。
(2)獲選第一名團隊師生及餉潭國小工作團隊代表參與110年環境教育繪本嘉年華會，於10月14日(星期四)參與布展活動；10月15日(星期六)-10月16日(星期日)參與嘉年華會活動，並參與繪本介紹展演活動。
6、 作品規格：
(一)作品類型：圖文整合型繪本，題目自訂，主題以環境教育相關題材為限。
(二)作品樣式：
1、紙張大小：寬297mm，高210mm 2頁1組的(A4)紙上，如圖1:範例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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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圖1：作品紙張規格示意圖(1組=2頁)
2、作品頁數：圖畫需要橫式製作(如下圖2所示)。作品內容部分為24頁(即12組)。另外，作品之封面、封底、封面內頁、版權頁等不包含在作品內容之頁數範圍，創作團隊請另行設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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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：橫式紙張創作示意圖(1組=2頁)
3、文字處理方式：繪本內文以中文創作，文字請勿直接書寫在圖稿上，另行   浮貼一張描圖紙，再將文字配置於描圖紙上（不得將文字直接描繪/書寫   作品上）。（建議可另行印製影本，並將文字書寫於作品影本上一併寄送，將更為清楚）。
4、作品裝訂：將作品依序排列（建議可用反覆黏貼式標籤紙協助標式頁數）妥善包裝後再行寄送（建議可以透明紙、厚紙板保護）。
5、繪畫使用材料不限（水彩、蠟筆、彩色筆、水墨、電腦繪圖…皆可），作   品僅限於平面創作。
(三)作品內容：
1、透過環境教育相關議題的知識性觀念，結合生活經驗，鼓勵學生應用簡易   圖像與文字，將環境相關題材轉化為富有知識性與趣味性的繪本，讓閱讀   者能更進一步了解環境對生活的永續及影響。參賽者需說明作品介紹（設   計理念、內容簡介等，約200-300字）
2、各組參選繪本運用對象之教育階段以創作者本身之教育階段為限，為使作   品內容貼近閱讀者理解能力並激發閱讀興趣，各創作小組可運用課堂教學   或同儕宣導討論等方式實施驗證，據以修正參賽作品創作內容。
3、創作主題為環境教育相關內容。
7、 須繳交文件資料：
(一)參選者均需繳交報名表(如附件1)、作品內文(附件2)及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(附件3)各一份，參賽作品原稿一件，共四種，附件1、2建議採用電子打字方式並留存。
(二)參賽樣書(附件2)經規格審查後進行初選，資料填寫不完整、規格不符規定者，將不予評比。
(三)參賽作品概不退還，敬請自行備份。未得獎作品如需退還，請學校於 09/19~09/24前，派員至本縣餉潭國小親領。
※本縣初評獲獎作品，將擇優協助出版並以彩色精裝本由本局委辦學校，協請廠商統一印製)。
8、 評選方式： 
(一)由本局委託承辦學校依國小暨幼兒園組，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評選委員，進行繪本評選審查工作，徵選評分標準（參考版如附件4）。
(二)國小組暨幼兒園組之獎勵及內容如下：
1、第一名- 1名，每小組獲1萬2仟元之圖書禮券，小組成員每人頒發屏東縣政府獎狀乙張。
2、第二名- 1名，每小組獲1萬元之圖書禮券，小組成員每人頒發屏東縣政府獎狀乙張。
3、第三名- 1名，每小組獲8仟元之圖書禮券，小組成員每人頒發屏東縣政府獎狀乙張。
4、佳作- 2名，每小組獲6仟元之圖書禮券，小組成員每人頒發屏東縣政府獎狀乙張。
5、作品如未達所列獎項水準，得由評審委員會決定從缺或不足額錄取，或在既定總預算下適度調整各獎項名額。
6、針對得獎作品之指導教師，本府核發每位教師嘉獎乙次之鼓勵。
9、 著作使用權事宜：
(一)參賽作品於送件同時，應由參賽者（及法定代理人）依著作權法規定簽署「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」，得獎作品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不限時間、方式、次數及地域利用（包括公開傳輸），其著作人格權並受著作權法保護。
(二)參賽者須為參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人，參賽作品如有使用他人之著作或違反著作權法令之情事，一切法律責任皆由參賽者自行承擔，與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無涉。
10、 本縣獲獎作品宣傳活動及運用：
(一) 將於屏東縣政府環保局相關網站、各校網站等媒體平臺實施宣導。
(二)得獎優秀作品，另由本府編列預算，由委辦學校協請廠商各印製膠裝成冊，每樣作品各印17本精裝(環保局各15冊、圖書館留存2冊)。23本平裝(環保局各10冊、承辦學校6冊、原創學校7冊)
(三) 獲選第一名團隊師生參與111年環境教育繪本嘉年華會(台北市華山文創園區)，於10月14(四)參與布展活動；10月15-16(六、日)嘉年華會活動，並參與繪本介紹展演。
11、 注意事項
(一) 參選作品必須未曾於任何媒體（包括報紙雜誌、書籍、多媒體等）發表過、出版或獲獎者為限(學校內部刊物或縣(市)及學校辦理初選獲獎不在此限)，除取消參賽資格外，若有獲獎則追回該作品之獎項、獎金；如有致損害於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，參賽者應負一切民刑事責任。
(二)作品寄送時請自行做好保護措施，如因參賽人未做好保護措施，導致作品於寄送過程中毀損，主（承）辦單位不負賠償責任。
(三)主辦單位對參選作品將善盡保管之責，惟遇人力不可抗拒情事而遭致損毀者，恕不負賠償之責。
(五)主辦單位保留修改、暫停或終止本活動計畫之權利；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修正與補充之。
十二、計畫經費: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屏東縣政府環保局補助項下支應。

	[bookmark: _Hlk65511439]序號
	辦理期程
	工作內容
	備註

	一
	5/04(三)
	公告各校參賽及準備
	屏東縣政府環保局

	二
	5/25(三)
7/02(六)
	1.家鄉繪本創作工作坊
2.圖文創作輔導工作坊
	1.以公文日期為主
2.開放有意願參與學校申請。

	三
	7/20(三) 16:00前
	完成圖像上色及知識頁資料整理並提供掃圖及進行文美編工作
	 

	四
	8/05(五)~
	校稿完成
(印刷)
	

	五
	09/06(二)~
	將參賽作品送至本計畫承辦單位
	餉潭國小（925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村龍潭路149號—屏東縣餉潭國民小學 校長室收）

	六
	09月08日-09月19日
	進行評選並公告成績
	屏東縣新埤鄉餉潭村龍潭路149號  08-7981600

	七
	10/7(五)  
	本縣環境教育繪本初選獲獎作品參加111年環境教育繪本嘉年華會籌備會議
	1.承辦學校:餉潭國小
2.獲選第一名團隊擇優1隊

	八
	10/14(五) -10/16(日)
	獲獎團隊師生參與111年環境教育繪本嘉年華會
	1.承辦學校:餉潭國小
2.獲選第一名團隊擇優1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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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1】報名表作品編號
(由承辦單位填寫)

     屏東縣111年推動國民小學及幼兒環境教育「大家作伙愛屏東」
-家鄉環境教育故事繪本創作與徵選實施計畫
※每項欄位皆請填寫，作者人數及指導老師須依實際參與人員填報。
	作品
資料
	作品
名稱
	

	
	參賽
組別
	□國小組　□國中組　
	創作小組人數
	學生（　）人＋指導教師（　）人

	
	就讀學校
	             縣(市)學校名稱：

	創作者
資料
(學生)
	創作者(1)
	姓名
	
	就讀
年級
	　　　　　年級

	
	
	電話
	
	創作
分工
◎可複選
	□文本創作
□繪圖
□其他

	
	
	Email
	
	
	

	
	創作者(2)
	姓名
	
	就讀
年級
	　　　　　年級

	
	
	電話
	
	創作
分工
◎可複選
	□文本創作
□繪圖
□其他

	
	
	Email
	
	
	

	
	創作者(3)
	姓名
	
	就讀
年級
	　　　　　年級

	
	
	電話
	
	創作
分工
◎可複選
	□文本創作
□繪圖
□其他

	
	
	Email
	
	
	

	
	創作者(4)
	姓名
	
	就讀
年級
	　　　　　年級

	
	
	電話
	
	創作分工
◎可複選
	□文本創作
□繪圖
□其他

	
	
	Email
	
	
	

	指導教師(1)
	姓名
	

	
	聯絡電話
	學校電話：
行動電話:
	Email
	

	指導教師(2)
	姓名
	

	
	聯絡電話
	學校電話：
行動電話:
	Email
	

	作品介紹(創作理念、簡介等)
(200-300字)
	


紙本寄送：本報名表一份(【附件1】)，填寫後連同『作品內文』(【附件2】)、『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』（【附件3】）正本及『繪本原稿』共4件，於【國中小組－111年9月06(星期二) 16:00前（作品送達學校時間）寄至「925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村龍潭路149號—屏東縣餉潭國民小學 校長室收」，郵寄信封正面應註明『參加屏東縣111年推動國民小學及幼兒環境教育「大家作伙愛屏東」-家鄉環境教育故事繪本創作與徵選』。
2.若作品之創作者不只一位，請所有創作者各填寫一份『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』（【附件3】），並在上列報名表（【附件1】）「創作分工」欄位勾選分工項目（可複選）。

【附件2】作品內文(每件作品一份)作品編號
(由承辦單位填寫)

     屏東縣111年推動國民小學及幼兒環境教育「大家作伙愛屏東」
-家鄉環境教育故事繪本創作與徵選實施計畫
內容文字
	作品名稱
	

	
	封面
	

	
	第1頁
	

	
	第2頁
	

	
	第3頁
	

	
	第4頁
	

	
	第5頁
	

	
	第6頁
	

	
	第7頁
	

	
	第8頁
	

	
	第9頁
	

	
	第10頁
	

	
	第11頁
	

	
	第12頁
	

	
	封底
	


※備註：上列表格以12跨頁為限。







【附件3】本授權同意書為每人一份
屏東縣111年推動國民小學及幼兒環境教育「大家作伙愛屏東」
-家鄉環境教育故事繪本創作與徵選作品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

    本人（參賽人）及本人法定代理人（以下簡稱甲方），茲同意無償授權屏東縣政府（以下簡稱乙方）使用甲方報名參加「屏東縣111年推動國民小學及幼兒環境教育「大家作伙愛屏東」-家鄉環境教育故事繪本創作與徵選實施計畫
」徵選活動之作品：
甲方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：
1.甲方授權之作品內容皆為自行創作。
2.甲方擁有權限簽署並履行本同意書，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。
3.甲方作品無償授權乙方於非營利目的下，得典藏、推廣、借閱、公布、發行、重製、複製、公開展示及上網與宣傳之使用。
4.授權之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、專利權、商標權、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形。
5.甲方不得運用同一作品參加其他比賽，亦不得運用前已獲獎之作品參加本競賽；就讀學校內部辦理校內競賽得獎不在此限。
6.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，甲方須自負法律責任，乙方並得要求甲方返還全數得獎獎勵，於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，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乙方受有損害，甲方應負賠償乙方之責。
7.甲方得獎作品無償授權乙方不限時間、方式、次數及地域利用（包括公開傳輸），其著作人格權並受著作權法保護。
   此致
屏東縣政府
	參賽作品名稱
	

	參賽人(創作人)簽名(甲方)
	

	參賽人(創作人)身分證字號
	

	法定代理人簽名(已成年者免填)
	

	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(已成年者免填)
	

	戶籍地址
	


中華民國 111 年    月     日
10
寄件用信封
寄件人郵遞區號
寄件人地址
寄件人姓名+電話

925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村龍潭路149號
屏東縣餉潭國民小學 校長室收
08-7981600 
※參加【屏東縣111年推動國民小學及幼兒環境教育「大家作伙愛屏東」
-家鄉環境教育故事繪本創作與徵選】 （確認文件資料是否齊全）：
□ 附件１－報名表正本
□ 附件２－作品內容文字
□ 附件３－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-正本
□ 『繪本原稿』
□ 『繪本彩色複印版』



【附件4】徵選評分標準（參考版）
	屏東縣111年推動國民小學及幼兒環境教育「大家作伙愛屏東」
-家鄉環境教育故事繪本創作與徵選評分標準（參考版）

	評分項目
	比重
	說明

	一
	主題契合性
	25
	依參賽作品名稱，故事內容及主題相關程度評分(包含屏東縣在地特色5分)。

	二
	環境教育與創意性
	25
	內容豐富並具體表現與環境的關聯度、具原創性、啟發性等。

	三
	技巧與美感
	25
	美感、情感渲染力、畫面張力、色彩、技法等。

	四
	編輯完整度
	25
	布局構圖、圖文互動、閱讀順暢性等。

	合計
	100
	


備註： 
1.參賽之繪本需符合徵選之主題『環境教育題材知識性觀念』。
2.參賽之繪本繳交資料需完整，始得進入徵選程序。 
3.參賽之繪本內文以中文創作（請以正楷書寫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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